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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儿童玩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儿童玩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儿童玩具。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1
	104
	104.1

	分类名称
	日用消费品
	玩具、童车
	玩具


2.2产品种类：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娃娃玩具、弹射玩具、毛绒布制玩具、木制玩具及其他类玩具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玩具：玩具是指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所有产品和材料。
4 企业规模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划分。
表2企业生产规模划分方法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注：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
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GB 6675.2-2014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3-2014  玩具安全 第3部分：易燃性能
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22048-2015  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型号、同一批次、同一颜色的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有需要的，应明确生产日期的要求）。

在市场上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已检验合格的并在国内销售的成品。

6.2.2 抽样基数

在生产企业和市场上抽样时，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
6.2.3 抽样数量

随机抽取同一规格型号的3台样品，2台作为检验样品，1台作为备用样品。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检样和备样应分别签封，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抽样单需有抽样人及企业人员双方签字。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
分类

	
	
	
	
	A类a
	B类b

	一、机械与物理性能正常使用

	1
	材料
	GB 6675.2-2014

4.3
	GB 6675.2-2014

4.3
	
	●

	2
	小零件
	GB 6675.2-2014

4.4
	GB 6675.2-2014

5.2
	●
	

	3
	挤压玩具、摇铃及类似玩具
	GB 6675.2-2014

4.5.1
	GB 6675.2-2014

5.3
	●
	

	4
	小球
	GB 6675.2-2014

4.5.2
	GB 6675.2-2014

5.4
	●
	

	5
	毛球
	GB 6675.2-2014

4.5.3
	GB 6675.2-2014

5.5
	●
	

	6
	学前玩偶
	GB 6675.2-2014

4.5.4
	GB 6675.2-2014

5.6
	
	●

	7
	玩具奶嘴
	GB 6675.2-2014

4.5.5
	GB 6675.2-2014

4.5.5
	
	●

	8
	气球
	GB 6675.2-2014

4.5.6
	GB 6675.2-2014

4.5.6
	
	●

	9
	弹珠
	GB 6675.2-2014

4.5.7
	GB 6675.2-2014

4.5.7
	
	●

	10
	半球形玩具
	GB 6675.2-2014

4.5.8
	GB 6675.2-2014

4.5.8
	●
	

	11
	可触及的金属或玻璃边缘
	GB 6675.2-2014

4.6.1
	GB 6675.2-2014

5.8
	●
	

	12
	功能性锐利边缘
	GB 6675.2-2014

4.6.2
	GB 6675.2-2014

4.6.2
	●
	

	13
	金属玩具边缘
	GB 6675.2-2014

4.6.3
	GB 6675.2-2014

5.8
	●
	

	14
	模塑玩具边缘
	GB 6675.2-2014

4.6.4
	GB 6675.2-2014

4.6.4
	
	●

	15
	外露螺栓或螺纹杆的边缘
	GB 6675.2-2014

4.6.5
	GB 6675.2-2014

5.8、4.6.5
	
	●

	16
	可触及的锐利尖端
	GB 6675.2-2014

4.7.1
	GB 6675.2-2014

5.9
	●
	

	17
	功能性锐利尖端
	GB 6675.2-2014

4.7.2
	GB 6675.2-2014

4.7.2
	●
	

	18
	木制玩具
	GB 6675.2-2014

4.7.3
	GB 6675.2-2014

4.7.3
	
	●

	19
	突出物
	GB 6675.2-2014

4.8.1
	GB 6675.2-2014

4.8.1
	●
	

	20
	用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塑料薄膜
	GB 6675.2-2014

4.10
	GB 6675.2-2014

5.10
	●
	

	21
	18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上的绳索和弹性绳
	GB 6675.2-2014

4.11.1
	GB 6675.2-2014

5.11.1、4.11.1
	●
	

	22
	18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上的自回缩绳
	GB 6675.2-2014

4.11.2
	GB 6675.2-2014

5.11.2
	●
	

	23
	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拖拉玩具上的绳索或弹性绳
	GB 6675.2-2014

4.11.3
	GB 6675.2-2014

4.11.3
	●
	

	24
	玩具袋上的绳索
	GB 6675.2-2014

4.11.4
	GB 6675.2-2014

4.11.4
	●
	

	25
	铰链间隙
	GB 6675.2-2014

4.12.3
	GB 6675.2-2014

4.12.3
	
	●

	26
	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GB 6675.2-2014

4.13.1
	GB 6675.2-2014

4.13.1
	
	●

	27
	活动部件间的间隙
	GB 6675.2-2014

4.13.2
	GB 6675.2-2014

4.13.2
	
	●

	28
	其他驱动机构
	GB 6675.2-2014

4.13.4
	GB 6675.2-2014

4.13.4
	
	●

	29
	发条钥匙
	GB 6675.2-2014

4.13.5
	GB 6675.2-2014

4.13.5
	
	●

	30
	弹簧
	GB 6675.2-2014

4.14
	GB 6675.2-2014

4.14
	
	●

	31
	封闭头部的玩具
	GB 6675.2-2014

4.16.3
	GB 6675.2-2014

4.16.3
	
	●

	32
	仿制防护玩具
	GB 6675.2-2014

4.17
	GB 6675.2-2014

5.14
	
	●

	33
	弹射玩具一般要求
	GB 6675.2-2014

4.18.1
	GB 6675.2-2014

4.18.1
	
	●

	34
	蓄能弹射玩具
	GB 6675.2-2014

4.18.2
	GB 6675.2-2014

5.15、4.18.2
	●
	

	35
	非蓄能弹射玩具
	GB 6675.2-2014

4.18.3
	GB 6675.2-2014

5.15、4.18.3
	
	●

	36
	水上玩具
	GB 6675.2-2014

4.19
	GB 6675.2-2014

4.19
	●
	

	37
	液体填充玩具
	GB 6675.2-2014

4.24
	GB 6675.2-2014

第5章相关条款、5.19
	
	●

	38
	口动玩具
	GB 6675.2-2014

4.25
	GB 6675.2-2014

5.2、5.24.5、
5.24.6.1、5.20
	●
	

	39
	声响要求
	GB 6675.2-2014

4.28
	GB 6675.2-2014

4.28、5.25
	●
	

	40
	磁体和磁性部件
	GB 6675.2-2014

4.29
	GB 6675.2-2014

4.29
	●
	

	二、机械与物理性能可预见的合理滥用

	1
	小零件
	GB 6675.2-2014

4.2、
4.4.1、4.4.2
	GB 6675.2-2014

5.2、5.24.2、
5.24.5、5.24.6.1、5.24.7
	●
	

	2
	边缘
	GB 6675.2-2014

4.6
	GB 6675.2-2014

5.8、5.24.2、5.24.5、
5.24.6.1、5.24.7
	●
	

	3
	尖端
	GB 6675.2-2014

4.7
	GB 6675.2-2014

5.9、5.24.2、
5.24.5、5.24.6.1、5.24.7
	●
	

	4
	小球
	GB 6675.2-2014

4.5.2
	GB 6675.2-2014

5.4、5.24.2、5.24.5、
5.24.6.1、5.24.7
	●
	

	5
	毛球
	GB 6675.2-2014

4.5.3
	GB 6675.2-2014

5.24.6.3、5.5
	●
	

	6
	弹珠
	GB 6675.2-2014

4.5.7
	GB 6675.2-2014

5.24.2、5.24.5、
5.24.6.1、5.24.7
	
	●

	7
	外露螺栓或螺纹杆的边缘
	GB 6675.2-2014

4.6.5
	GB 6675.2-2014

5.8、5.24.2、5.24.5、
5.24.6.1、5.24.7
	
	●

	8
	突出物
	GB 6675.2-2014

4.8.1
	GB 6675.2-2014

5.24.6.4
	●
	

	9
	金属丝和杆件
	GB 6675.2-2014

4.9
	GB 6675.2-2014

5.24.8、5.24.6.4、5.8、
A5.9
	
	●

	10
	刚性材料上的圆孔
	GB 6675.2-2014

4.13.1
	GB 6675.2-2014

5.24.2、5.24.5、
5.24.6.1、5.24.7、
A.4.13.1
	
	●


	11
	活动部件间的间隙
	GB 6675.2-2014

4.13.2
	GB 6675.2-2014

5.24.2、5.24.5、
5.24.6.1、5.24.7、4.13.2
	
	●

	12
	驱动机构
	GB 6675.2-2014

4.13.4
	GB 6675.2-2014

5.24.2、5.24.5、
5.24.6.1、5.24.7、5.7
	
	●

	13
	发条钥匙
	GB 6675.2-2014

4.13.5
	GB 6675.2-2014

5.24.2、5.24.5、
5.24.6.1、5.24.7、4.13.5
	
	●

	14
	蓄能弹射玩具
	GB 6675.2-2014

4.18.2
	GB 6675.2-2014

5.24.5、5.24.6.4
	●
	

	15
	非蓄能弹射玩具
	GB 6675.2-2014

4.18.3
	GB 6675.2-2014

5.24.5、5.24.6.4
	●
	

	16
	口动玩具
	GB 6675.2-2014

4.25
	GB 6675.2-2014

5.2、5.20、5.24.5、
5.24.6.1
	●
	

	三、易燃性能

	1
	一般要求
	GB 6675.3-2014

4.1
	GB 6675.3-2014

5.1
	●
	

	2
	头戴玩具
	GB 6675.3-2014

4.2
	GB 6675.3-2014

5.2、5.3、5.4
	
	●

	3
	化妆服饰
	GB 6675.3-2014

4.3
	GB 6675.3-2014

5.4
	●
	

	4
	具有毛绒或纺织表面的软体填充玩具
	GB 6675.3-2014

4.5
	GB 6675.3-2014

5.5、5.6
	
	●

	四、特定元素的迁移

	1
	可迁移元素最大限量
	GB 6675.4-2014 

4.1
	GB 6675.4-2014 
	●
	

	五、增塑剂

	

	1
	DEHP、DBP、 DIDP、DINP、BBP、DNOP
	GB 6675.1-2014

 5.3.7
	GB/T 22048-2015
	●
	

	六、玩具标识

	1
	玩具使用说明
	GB 6675.1-2014

 5.7.1
	GB/T 28022-2011
	
	●

	2
	玩具警告标识c
	GB 6675.1-2014

 5.7.2
	GB 6675.1-2014 5.7.2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c“机械与物理性能”和“易燃性能”中，警示说明不合格程度按B类。

	注：①适用范围内的玩具，对上列检验项目逐一进行检测时，遇不适用项目不进行判定，但检验报告应标明不适用项。


注：①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②上表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2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测和备用样品分别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备用样品应该贮存在阴凉、干燥、安全、避光处，在整个保存期间应保证签封完整无损。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儿童玩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玩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9.3 不进行复检情况：本细则中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检验项目检验结果为不合格时，不进行复验。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2

2019年童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童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童车。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2
	205
	205.2

	分类名称
	日用消费品
	玩具、童车
	童车


2.2按照产品功能分为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婴儿学步车、其他类童车等。
8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儿童自行车：四岁至八岁儿童骑行的鞍座高度在435mm和635mm之间、凭借作用于后轮的驱动机构骑行的自行车。
儿童三轮车：供一名儿童或多名儿童乘坐的一种轮式车辆，各车轮与地面的接触点应能形成三角形或梯形，并仅借人力靠脚蹬驱动前轮而行驶的车辆。如果轮子与地面的接触点构成的形状为梯形，则窄轮距宽度应小于宽轮距的一半。

儿童推车：供一名儿童或多名儿童乘坐的、由人工推行的车辆。包括卧式推车、坐式推车、坐卧两用推车、多用途推车等。

婴儿学步车：供能够坐立到能够自己行走的婴儿使用的学步车，脚轮上有能运转的坐架，婴儿在车内就坐以后，可以借助框架的支撑进行任意方向运动。

其他类童车：除上述童车外，电动童车、扭扭车。

机械物理性能：主要涉及童车产品的外观、结构和设计，包括可预见的合理滥用、小零件、尖端、边缘和突出物等；

燃烧性能：玩具或材料燃烧时火焰的蔓延速度应在造成严重伤害之前，使儿童能有时间扔下、搬走或离开玩具。

特定元素的迁移：由于儿童误食或吮吸可触及部件，材料中含有金属元素可能被人体吸收而引起中毒，GB6675《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中对八个金属元素的可迁移含量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9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童车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童车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企业规模划分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8000
	≥2000且＜8000
	＜2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10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14746   儿童自行车安全要求
GB14747   儿童三轮车安全要求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要求

GB14749   婴儿学步车安全要求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11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应抽查同一型号(货号)或同一规格产品。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 抽样基数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在生产企业监督抽查同一批次产品的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在市场监督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6.2.3 抽样数量

从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2辆样品，其中1辆为检验样品，1辆为留样。在市场上抽样时，抽样基数应不少于抽取样品量，抽取样品量要求与企业成品库抽样时相同。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采用纸箱等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并在包装箱所有封口处加贴封条。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抽样单需有抽样人及企业人员双方签字。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12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说明书
	GB 14746-2006

GB 14747-2006

GB 14748-2006

GB 14749-2006
	GB 14746-2006

GB 14747-2006

GB 14748-2006

GB 14749-2006
	
	●

	2
	标志
	
	
	
	●

	3
	锐利边缘
	
	
	●
	

	4
	外露突出物
	
	
	●
	

	5
	突出物禁区
	
	
	●
	

	6
	保护装置和螺钉
	
	
	●
	

	7
	小零件
	
	
	●
	

	8
	特定元素迁移量
	
	
	●
	

	a 极重要质量项目。

b 重要质量项目。

	注：1～6检验项目适合儿童自行车；序号1～4、7、8的检验项目适用于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1、2、4、8检验项目适合婴儿学步车。


注：1. 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试验顺序要求，各类童车产品标准明确规定的试验顺序外，对未规定的童车产品检验顺序应按照标识、机械物理性能、燃烧性能、特定元素的迁移进行。
7.2.2本细则未列入特定元素的迁移具体项目，必要时具体项目方案另行制定。

7.2.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 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7.2.4适用时，对样品检验前、检验中、检验后〈尤其是检验后不合格状态〉的记录，特别要对不合格状态进行影像记录。
8 判定原则

8.1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童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 1474X-2006《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婴儿学步车》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童车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 1474X-2006《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婴儿学步车》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监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附件1-3

2019年童鞋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童鞋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包括一般穿着的儿童旅游鞋、儿童皮鞋和儿童皮凉鞋。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受检单位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1
	103
	/

	分类名称
	日用及纺织品
	鞋类
	童鞋


2.2本细则产品种类：儿童旅游鞋、儿童皮鞋和儿童皮凉鞋。
1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婴幼儿鞋：鞋号不大于170mm，供3周岁及以下婴幼儿穿用的鞋。

儿童鞋：鞋号大于170mm，但不大于250mm，供3周岁以上至14周岁儿童穿用的鞋。

14 受检单位规模划分

根据童鞋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受检单位规模以童鞋产品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见表2。

表2  受检单位规模划分

	受检单位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销售额/万元
	≥30000
	≥3000且＜30000
	＜3000


注:年销售额包括该类产品的内销和外销总额

15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30585-2014儿童鞋安全技术规范

QB/T 2880-2016 儿童皮鞋
QB/T 4331-2012 儿童旅游鞋
QB/T 4546-2013儿童皮凉鞋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16 抽样
6.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样型号或规格见表3

表3 抽样型号或规格

	品种
	型号或规格

	儿童旅游鞋
	同款式、同货号、同颜色、同种类（婴幼儿鞋或儿童鞋）产品

	儿童皮鞋
	

	儿童皮凉鞋
	


同一受检单位同时销售多种型号和品种的童鞋产品时，抽样先区分婴幼儿鞋和儿童鞋，再按表3抽取一种型号的童鞋。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受检单位的成品库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同一批次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6.2.2 抽样基数

应抽查同品质、型号或同规格、同款式、同一批次的产品。在市场监督抽查的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6.2.3 抽样数量

具体抽样数量见表4.

表4 抽样数量

	品种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双）
	备样数量（双）

	儿童旅游鞋
	3
	2

	儿童皮鞋
	
	

	儿童皮凉鞋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等三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产品铭牌、产品合格证、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 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立即封样，封样时应当有防拆封措施，以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采用纸箱等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并在包装箱所有封口处加贴封条。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抽样人员应当使用规定的抽样单，详细记录抽样信息。抽样单必须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查企业有关人员签字，并加盖被抽查企业公章。对特殊情况，双方签字确认即可。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童鞋产品销售量（以吨计）及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或销售，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量及销售总额，并加以注明。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受检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受检单位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受检单位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17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判定数组见表5。

表5  检测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测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分类

	
	
	
	
	A类a
	B类b

	1
	帮底剥离强度或

底墙与帮面剥离强度/剥离强度
	QB/T 4331-2012

QB/T 2880-2016
QB/T 4546-2013
	GB/T 3903.3-2011
	
	●

	2
	成鞋耐折性能/耐折性能
	QB/T 4331-2012

QB/T 2880-2016
QB/T 4546-2013
	GB/T 3903.1-2008
	
	●

	3
	外底耐磨性能/耐磨性能
	QB/T 4331-2012

QB/T 2880-2016
QB/T 4546-2013
	GB/T 3903.2-2008
	
	●

	4
	外底硬度
	QB/T 4331-2012

QB/T 2880-2016
QB/T 4546-2013
	GB/T 3903.4-2008
	
	●

	5
	衬里和内垫摩擦色牢度
	QB/T 4331-2012

QB/T 2880-2016
QB/T 4546-2013
	QB/T 2882-2007
	
	●

	6
	标识
	QB/T 4331-2012

QB/T 2880-2016
QB/T 4546-2013
	QB/T 2673-2013
	
	●

	7
	勾心硬度
	GB 30585-2014
	GB/T 230.1-2018
	●
	

	8
	甲醛
	GB 30585-2014
	GB/T 19941-2005

GB/T 2912.1-2009
	●
	

	9
	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
	GB 30585-2014
	GB/T 19942-2005

GB/T 17592-2011
	●
	

	10
	皮革和毛皮中的六价铬
	GB 30585-2014
	GB/T 22807-2008
	●
	

	11
	重金属总量
	砷
	GB 30585-2014
	QB/T 4340-2012
	●
	

	
	
	铅
	
	
	
	

	
	
	镉
	
	
	
	

	12
	邻苯二甲酸酯
	GB 30585-2014
	ISO/TS 16181:2011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1： 婴幼儿旅游鞋不测成鞋耐折性能、外底耐磨性能。

注2： 婴幼儿皮鞋不测物理机械性能(序号1-5)。

注3： 婴幼儿皮凉鞋不测物理机械性能(序号1-5)。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7.2.1检验前，对样品进行编号，检验对应的样品编号见表6。

表6 样品编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对应的样品编号

	1
	标识、剥离强度、耐折性能、耐磨性能、外底硬度、勾心硬度
	1#

	2
	衬里和内垫摩擦色牢度、游离或可部分水解的甲醛含量、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皮革和毛皮中的六价铬、重金属总量（砷、铅、镉）、邻苯二甲酸酯
	2#、3#


一般情况下，检测样1按序测试标识、剥离强度、耐折性能、耐磨性能、外底硬度、勾心硬度；检测样2和测试样3测试衬里和内垫摩擦色牢度、重金属总量、邻苯二甲酸酯、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甲醛、六价铬。

17.1.1 检验工作完成后，样品应存放在样品库中，保证不受潮湿、腐蚀或外力异常损坏。
7.2.3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 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童鞋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明示产品标准要求和GB 30585-2014《儿童鞋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双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童鞋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明示产品要求和（或）GB 30585-2014《儿童鞋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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